
臺中市石岡區災害防救辦公室設置要點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105年5月9日審議通過 

一、石岡區公所（以下簡稱本所）為執行臺中市石岡區（以下簡稱本區）災害

防救會報事務，特依災害防救法第十一條規定，設置臺中市石岡區災害防救辦

公室（以下簡稱本辦公室），並訂定本要點。 

二、本辦公室之任務如下： 

（一） 執行本區災害防救會報事務。 

（二） 本區地區災害防救計畫之擬訂與修訂等相關事宜。 

（三） 本區災害防救相關法規制（訂）定與修正建議。 

（四） 本區災害防救業務之協調及整合。 

（五） 本區緊急應變體系之建立與檢討。 

（六） 辦理區公所災害防救演習、教育訓練及防災宣導推廣。 

（七） 辦理本府相關機關交辦或列管與災害防救相關之業務。 

（八） 其他有關災害防救事項。 

三、本辦公室置主任一人，由主任秘書兼任，承區長之命綜理本辦公室事務，

並指揮、監督所屬人員；副主任一人，由民政課長兼任，襄助主任處理本

辦公室事務；其餘各組人員由民政課、社會課、農建課、人文課、秘書

室、人事室、政風室及會計室等課室各派一人兼任。 

四、本辦公室應定期召集所屬成員召開工作會議，協助重要災害防救政策及相

關課室工作進度之審查，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單位或專家學者與會。 

五、本辦公室所需經費由本所編列預算支應。 

六、本辦公室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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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中市石岡區任務編組人員名冊 
任務編組名稱 臺中市石岡區災害防救辦公室 

編組兼職職稱 派（免）兼 
生效日 姓名 本職機關 職稱 聯絡電話 

主任  劉駿宏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主任秘書 0987-669XXX 

副主任  詹億祥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 0921-369XXX 

執行秘書  邱康淳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里幹事 0920-293XXX 

減災規劃組組長  詹億祥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民政課課長 0921-369XXX 

減災規劃組組員  林裕璋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課員 0916-155XXX 

減災規劃組組員  戴偉任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技士 0989-880XXX 

減災規劃組組員  陳姈欣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辦事員 0911-790XXX 

整備應變組組長  劉清江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農建課課長 0963-023XXX 

整備應變組組員  蔡玉綿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課員 0928-969XXX 

整備應變組組員  黃于芳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里幹事 0910-989XXX 

整備應變組組員  鐘雅慧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課員 0916-305XXX 

調查復原組組長  黃鈞琦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社會課課長 0921-734XXX 

調查復原組組員  張雅茹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里幹事 0930-955XXX 

調查復原組組員  廖恩賢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技佐 0958-911XXX 

調查復原組組員  王慕嫺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里幹事 0982-288XXX 

調查復原組組員  陳姿君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清潔隊隊長 0982-368XXX 

調查復原組組員  林永隆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衛生所主任 0930-480XXX 

資通管考組組長  林秋香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秘書室主任 0963-263XXX 

資通管考組組員  林美玉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課員 0917-678XXX 

資通管考組組員  賴勝憲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人事室主任 0926-340XXX 

資通管考組組員  劉美妙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會計室主任 0919-049XXX 

資通管考組組員  王建元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政風室主任 0928-919XXX 

資通管考組組員  李承遠 臺中市石岡區公所 人文課課長 0919-830XXX 

 


